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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办理结果分类: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公开:公开       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22〕4号

对梁河县第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  88 号建议的答复

 李云 代表：

     您提出的关于帮助解决芒蚌村村民小组公厕改造为卫生厕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根据《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<关于扎实推进云南省“十四五”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云农人居〔2021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“十四五”期间主要解决常住户100户以上规模较大自然村、“九湖”流域和赤水河流域的自然村实现有1座以上卫生公厕。
按照“十四五”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意见，您建议的弄岭、小中寨、户养、芒蚌一组、小芒弄、江心、南端七个自然村公厕改造建设，经实际调查和系统数据调度，弄岭自然村2018年已建设卫生公厕1座、小中寨2017年已建设卫生公厕1座、芒蚌一组2019年已建设卫生公厕1座、小芒弄2018年已建设卫生公厕1座、江心2019年已建设卫生公厕1座，按实现有1座以上卫生公厕目标，以上五个自然村均已达到“十四五”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意见要求。户养自然村卫生公厕建设已列入“2022年梁河县常住户100以上自然村公厕改造建设项目”计划，预计7月份将开工建设。南端自然村常住户59户，未能纳入“十四五”期间公厕改造建设计划。县农业农村局将积极同上级争取公厕任务，如上级下达新增公厕建设任务，我们将首先解决您建议中的南端自然村卫生公厕建设。
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关心，希望继续对农业农村工作给予支持。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6月28日

（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蔺汝龙 616133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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